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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联 系 方 式：                                 

日 期：                                 

 

 
 



 

 

填写说明 

1.必须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或计算机录入，字迹清晰、工整，如无此项目内容时

应划斜线表示，若因故无法填写，应注明原因。 

2.编号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科院”）填写。 

3.申请单位、服务提供人原则上应为同一法人单位，单位名称及地址应与营业执

照相一致；特殊情况下为不同法人单位时，须提供各自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律关系

证据。 

4.联系人应为申请单位指定负责有关认证事宜的联络人员。 

5.申请书内容按实际填写。 

6.申请单位填报数据请用阿拉伯数字，填写附表时如纸张不够，可自行附页，幅

面为 A4。 

7.本申请书按要求如实填写后寄（交）送至航科院，电子版本随书面申请一起提

交。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地址 1：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甲 24号           邮编：100028 

地址 2：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松香湖大街 7号        邮编：101399 

电话：010-89489075/010-89488879/010-89488656   传真：010-89489908 

网址：http://www.castc.org.cn/ 

邮箱：wangyan@mail.castc.org.cn / gaowch@mail.castc.org.cn 

 



 

I 

申请人声明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单位自愿申请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科院”）危险品航

空运输培训服务认证，已获取航科院的公开文件信息，航科院的认证业务范围可

覆盖本单位服务认证申请业务领域，并且两年内未接受过航科院对申请认证业务

领域的咨询服务，充分了解国家关于认证认可的法律法规及航科院的认证要求，

本单位愿意接受航科院对本单位的现场审查及获证后的监督，并做出如下承诺： 

1.申请书的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有效，并经过本单位的确认，由于文件失实

所引起的后果，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 

2.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标准，遵守认证要求并承诺提供审查拟认

证服务所需的任何信息。 

3.有义务为航科院开展认证、监督和申/投诉处理等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

真实有效的运作信息。 

4.确保认证服务始终符合相关的服务标准及认证规则的要求，不将服务质量

责任转移给航科院或相关人员。 

5.正确使用认证证书，不采用误导方式使用，不在批准使用的范围外使用认

证证书，不得出售和转让认证证书，否则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6.获得认证后，当本单位所有权、组织结构、管理者发生变化，或其它情况

下服务可能不再符合认证制度要求的情况时，及时通知航科院。 

7.获得认证后，在宣传认证服务时，严格按认证证书范围做出宣传，不损害

航科院的声誉。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同时停止

涉及相关认证内容的广告宣传，并按航科院的有关规定办理证书的暂停或撤销手

续。 

8.获得认证后，当发生一般性顾客投诉时，保留好有关投诉处理记录；当发

生重大顾客投诉、重大服务质量事故、行政处罚等情况时，及时向航科院通报。 

9.严格履行合同并及时支付认证活动的相关费用。 

10.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航科院有关规定，配合和协助认证监管部



 

II 

门的监督检查，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 

我们理解，签署本声明是申请航科院服务认证的前提条件，也是航科院工作

的必要程序之一，我们完全同意遵守上述条款。 

 

 

 

 

申  请  单  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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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注册地址及邮编 

（中文） 

（英文） 

服务提供地址 

（多场所附后） 
 

通讯地址及邮编  

组织机构代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网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所有制性质  

申请单位员工总数  
与航空货运代理服务

相关人数 
 

近两年货物运输量 运输量：     （年份：20  年）；    运输量：     （年份：20  年） 

管理者代表（或负

责人）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认证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签署运输协议的经

营人数量 
 

服务项目 （收运、仓储、装卸、交付…） 

业务范围 □国内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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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货物代理服
务情况 

是否运输危险品货物： □是       □否   

企业通过认证或其

他资质情况 

证书类型： 

□质量管理体系，颁证机构：              证书编号：          证

书有效期：            

□环境管理体系，颁证机构：             证书编号：           证

书有效期：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颁证机构：                    证书编

号：              证书有效期：           

□服务认证，领域：                  颁证机构：            证

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其他      ，颁证机构：            证书编号：          证书

有效期：       

在申请认证前三年内是否发生过重大服务质量事故或投诉（如媒体曝光、被政府部门处罚、

法律纠纷等），是否被列为失信企业？ 

□否     □是， 如选择此项，请简述有关情况： 

 

 

使用语言：□ 中文  □ 英文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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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认证服务信息 

拟申请认证领域： □运输服务认证 

认证依据标准 

□T/CATAGS 2-2019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业务规范 

□GB/T 22154-2008 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 

□GB/T 30347-2013 国际货运代理危险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 

□其他： 

拟申请认证覆盖的

服务范围 
□航空货运代理服务，场所：                

操作危险品货物种

类 

□第 1类 爆炸品 

□第 2类 气体 

□第 3类 易燃液体 

□第 4类 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第 5类 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 

□第 6类 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第 7类 放射性物质 

□第 8类 腐蚀性物质 

□第 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不适用 

希望现场审查时间                                    （注：为正常工作时间） 

是否雇佣咨询机构/顾问指导建立货运代理服务运行标准或提供其他与业务相关的咨询服

务？ 

□否     □是， 咨询机构的名称/顾问的姓名： 

 

是否存在代理服务外包的情况？ 

□否     □是， 如选择此项，请简述有关情况： 

 

申请服务认证时需提交的材料 

□服务认证申请书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代理人批准证书（适用时），多场所单位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

证明文件（包括将不同场所连接起来的法律和合同安排）的复印件 

□申请单位机构简介（包括公司规模、组织架构、营业范围、服务蓝图或服务流程、人员基

本情况等） 

□货运代理服务管理制度文件（含应急处置预案、安全管理制度等）、航空运输手册（适用

时）、培训大纲（航司认可的，提供认可函） 

□负责人和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和培训证书（相应业务岗位资格证书、危

险品基础知识培训合格证书、航空运输代理安保知识培训合格证书等） 

□法人及相关业务人员没有不良信用记录说明（盖章） 

□营业设施情况（含营业场所与业务量相适应的说明） 

□仓储场所证明文件（含所有权证明、仓库平面图、仓库消防安全合格证书等）； 

□已获得认证证书复印件（适用时，第一部分中勾选的证书） 

□单位固定场所清单（两个或两个以上固定场所时提供，按附件一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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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固定多场所分布情况表（需要时填写并加盖公章） 

序号 场所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地址 
与航空货运代理服

务相关人数 
年运输量 备注 

       

       

       

       

       

       

注：1.多场所指申请单位拥有多个固定服务场所（如：分支机构/分公司等），每个场所应与总部具有法律或合同关系，并运行相同的服务管理体系； 

2.年运输量是指该场所上年货物运输重量，若设立不满一年，可为当年的运输量。 


